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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焦作市纪委监委驻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纪检监察组
关于印发《焦作市补贴性职业培训监管机制》的通　　知
各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有关单位：
为加强补贴性职业培训事前事中事后管理，推动我市补贴性职业培训规范化、制度化建设，提高我市补贴性职业培训质量效益，我们编制了《焦作市补贴性职业培训监管机制》，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焦作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焦作市纪委监委驻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纪检监察组
2024年7月18日
焦作市补贴性职业培训监管机制
为加强我市补贴性职业培训事前事中事后管理，推动补贴性职业培训规范化、制度化建设，有效堵塞漏洞，提升补贴资金使用效能，我们制定了《焦作市补贴性职业培训监管机制》。具体内容如下：

一、严把“进口”关，加强培训事前审核
补贴性职业培训要坚持“凡补必进、不进不补”原则，实行实名制管理，统一录入“河南省技能人才管理服务信息系统”或“互联网+就业创业系统”，并按照以下程序组织实施：
（一）开班申报。职业培训机构在开班前5个工作日，向县（市、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提出开班申请，按要求提交相关材料。
（二）资料核查。县（市、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严格核查机构资质条件，从严审核参训人员资格条件，核查培训学员身份及社保参保信息、既往领取培训补贴情况以及教师配备数量、任职资格等。

（三）班期审核。资料审核合格，县（市、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在5个工作日内对开班申请进行审核，审核通过的，职业培训机构按照教学计划开展培训。
二、严控“过程”关，加强培训事中监管
补贴性职业培训按照“谁审批、谁负责，谁主管、谁监管”的原则，实行分级管理。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加强对补贴性职业培训过程监管。
（一）监管内容
1．培训资质情况。包括开展补贴性职业培训的机构证照、培训场地、设施设备、教师资格、培训协议等情况。
2．培训开展情况。包括教学计划实施、教学管理、培训秩序及质量效果等情况。
3．培训档案情况。包括培训存档资料管理、已参训人员就业跟踪等情况。
（二）监管责任

1．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监管责任。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全市补贴性职业培训的监管工作，主要承担以下职责：
（1）落实省市补贴性职业培训政策，建立市级监管制度；
（2）统筹全市补贴性职业培训监管工作，督促指导县（市、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做好职业技能培训工作；
（3）开展随机监督检查和协调解决本市范围内监管工作中重大问题；
（4）核查处理本市范围内反映集中、性质恶劣的举报投诉以及重大违规行为；
（5）移交有关部门处理监管过程中发现涉嫌违规、违纪、违法的重大问题；
（6）完成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交办的其他工作。
2．县（市、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监管责任。县（市、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补贴性职业培训的监管工作，主要承担以下职责：
（1）落实省、市和县（市、区）补贴性职业培训政策，建立县（市、区）级监管制度；
（2）做好补贴性职业培训监督管理和日常检查工作（包括教学管理、教师资格、教学计划和大纲、培训教材和相关资料、培训场地、设备设施、受训人员课堂纪律、学员出勤、培训方式等）；
（3）管理及存档补贴性职业培训班相关资料；

（4）做好政府补贴培训资金使用效果、培训质量评估；
（5）核查处理本县（市、区）范围内补贴性职业培训举报投诉等；
（6）移交有关部门处理监管过程中发现涉嫌违规、违纪、违法的重大问题；
（7）完成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
（三）监管方式
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当建立常态化监管制度，采取日常检查、随机抽查、专项检查等方式，对辖区内补贴性职业培训开展情况实施监管。

1．日常检查。由县（市、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组织实施，可采取问询、听课、查阅资料等方式对职业培训情况进行现场检查。日常检查应当覆盖本行政区域内全部补贴性培训班期。
2．随机抽查。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商驻局纪检监察组确定和实施，抽查范围为全市补贴性职业培训班。县（市、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建立健全辖区培训班期台账，并于每周五下班前将台账统计表和课程表上报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3．专项检查。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组织实施，根据工作需要不定期开展。县（市、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每半年向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报告本区域内补贴性职业培训实施情况。

三、严格“处理”关，加强事后违规查处
各县（市、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和《河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标准（2021年本）》规定要求，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处理。

焦作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4年7月1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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